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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配合本系發展目標、教師專長及學生需求，利於排課作業之進

行，特訂定「國立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排課作業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系各項課程之安排，由系主任擔任排課召集人，每學年度定期

召集本系專任教師開會討論。 

三、排課會議負責討論並協調本系專、兼任教師授課班級、時數、增

開課程、調補課等相關事宜，並配合教務處、推廣部以及本校其

他單位之作業流程排課。課程決定後送交本校有關單位備查。 

四、授課教師應具備該課程領域之授課經驗；或曾發表過相關領域之

論著；或具社會公認之專業成就。課程之分配以教師之學術專長

為最優先考慮。 

五、教師之興趣與教學意願應該尊重，但不能為迎合教師之研究興趣

或教學意願開課，而破壞整個課程結構。教師亦不能專挑有興趣

之科目教而拒絕不感興趣但合乎專長之科目。 

六、對於政治立場或文字化、拼音方案的主張，教師之自由權必須充

分尊重，但在教學上必須站在嚴謹中立之學術立場，給學生正確

而完整的資訊與普遍性的學理解釋，不得將課堂當成政治或文化

的運動場。 

七、為教學之效果計，一年級之初學階段只教教育部經正常程序通過

頒佈之拼音方案或漢字系統，二年級以後再教其他方案，其中白

話字、TLPA、假名拼音、十五音等文獻甚多，務必使學生通曉且

能自由轉換。南管、歌仔冊、流行歌及各種漢字或白話字所寫之



文人文學、民間文學紀錄甚為豐富，必須培養學生充分之判讀與

欣賞能力。 

六、課程經系務會議決定後若有局部之調整，由召集人負責協調，若

有較大之異動應另行召開會議討論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准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